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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 国家

电网有限公司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经济带船舶

靠港使用岸电的通知》解读
交通运输部水运局

交通运输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、国家电

网有限公司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

经济带船舶靠港使用岸电的通知》（交水发〔2021〕63 号，

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现将相关政策解读如下：

一、出台背景

船舶靠港使用岸电是减少靠泊期间大气污染物和二氧

化碳排放的最有效措施，是促进水运行业减污降碳、绿色

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，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、加快

建设交通强国的重要举措。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关于推动长

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讲话中都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提出

了明确要求。2021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长江保护法》对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岸电推广

应用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，对具备岸电使用条件但未按照

国家有关规定使用岸电的船舶明确了罚则。《通知》旨在

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，

进一步推进长江经济带船舶靠港使用岸电，谱写长江航运

绿色发展新篇章，助推交通运输行业碳达峰碳中和。

二、总体目标

力争到 2025 年底前，长江经济带船舶受电设施安装

率大幅提高，港口和船舶岸电设施匹配度显著提升，岸电

使用成本进一步降低，岸电服务更加优质，岸电监管进一

步强化，基本实现长江经济带船舶靠港使用岸电常态化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通知》提出了 5 个方面、15 项措施。一是协同推

进船舶和港口岸电设施建设，包括加快推进船舶受电设

施安装、有序推进码头岸电设施建设、强化船港岸电设

施技术衔接匹配等 3 项措施；二是进一步降低岸电建设

和使用成本，包括加强资金政策支持、完善岸电使用价

格收费政策、完善激励措施等 3 项措施；三是强化岸电

建设和使用监管，包括完善监管制度、强化监督管理等

2 项措施；四是优化提升岸电服务水平，包括加强船岸

信息共享、加强船岸协作、发挥央企示范带头作用、加

大新技术新装备的研发和应用等 4 项措施；五是切实落

实各方责任，包括推动落实属地政府责任、压实企业主

体责任、严格落实部门责任等 3 项措施。 

四、贯彻落实要求

长江经济带省（市）各级交通运输、发展改革、能

源部门，国家能源局各相关派出机构，国家电网有限公

司各省（市）电力公司要加强部门协作、区域协同，促

进船、港、电互动。长江航务管理局要牵头做好有关工

作，会同相关省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持续加大工作力度，

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船舶靠港使用岸电，确保各项任务

措施落地见效。


